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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平江县司法局
关于印发《平江县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

行为不予处罚清单》的通知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

策部署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推进包容审慎监管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参照湖南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

为不予处罚、减轻处罚规定>的通知》（湘市监法〔2021〕153 号）

《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及基准》（湘

市监法[2023]36 号）及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的《关于推

进包容审慎监管优化发展环境的指导意见》，现将《平江县市

场监督管理局 平江县司法局关于印发<平江县市场监管领域轻

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>的通知》予以印发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

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和包容审慎监管相

结合，优化发展环境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

量发展。

二、适用规则

下列情形列入不予行政处罚清单：

1.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；

2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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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中规定“可以”处罚的违法行为情形，

同时符合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；

4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明确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；

5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限期整改，当事人在期限内已经

按照要求改正违法行为的。

触及安全底线、环保红线，危害食品安全、药品安全等严

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行为，不适用不予行政处

罚。

三、适用条件

实施行政处罚要设置合理的“纠错期”，给予违法行为当

事人合理的自我纠错机会，对列入免予处罚清单中的事项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，违

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，

逾期不改的依法处罚；要设置必要的“过渡期”，对需要达标

整改的企业给予必要的自查整改机会，列入从轻或减轻处罚清

单中的事项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

规定，对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等情形的从轻

或减轻行政处罚。

责令改正的期限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没有规定的，应当考虑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需要的合理时间确

定改正期限，但一般不得超过三十日。超过三十日的，应当说

明理由。

四、明确纪律

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。对损害发

展环境的行政执法行为，县局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，督促承办

机构改正，必要时按照《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》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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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作出纠正决定。县局纪检机构要及时跟进，对案件承办人员

的违纪问题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。

五、本《通知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平市监发[2022]36 号

《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平江县司法局关于印发<平江县市场

监管领域轻微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免罚清单>的通知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平江县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

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平江县司法局

2024 年 8 月 22 日 2024 年 8 月 22 日

（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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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平江县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
不予处罚清单

一、下列违反企业登记、备案等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免

予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，未依法办理有关变更登记，

及时改正的;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、第

二百六十条第二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第十三条、

第九十五条第二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十

五条、第三十七条第二款

（二）市场主体未依规定办理备案，及时改正的；

依据：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九条、

第三十条第三款、第四十七条

（三）市场主体首次未依规定期限报送年度报告，及时改

正的。

依据：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六十三条、

第七十条

二、下列违反广告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免予行政处罚：

（四）广告引证内容合法有据，但未在广告中表明出处，

及时改正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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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、第五

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

（五）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，未标明专利号

和专利种类，但专利有效，及时改正的;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)第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五十

九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

（六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未显著标注“广告”

字样，但内容能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，及时改正的；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十四条第二款、第五

十九条第三款

（七）所述事项与实际相符，使用或变相使用的名义或者

形象的内容与所推销商品或服务无直接关系，不涉及党和国家

领导人的名义或者形象做商业推广活动，及时改正的;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九条第(二)项、第五

十七条第（一）项

（八）未查验有关证明文件、核对广告内容，但发布的广

告内容不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且属于首次违法并及时

改正的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六十条

第一款

三、下列违反电子商务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免予行政处罚：

（九）电子商务经营者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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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、行政许可信息、属于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

第十条规定的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，或者上述

信息的链接标识，及时改正的;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第十五条、第七十

六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
（十）电子商务经营者未明示用户信息查询、更正、删除

以及用户注销的方式、程序，或者对用户信息查询、更正、删

除以及用户注销设置不合理条件，及时改正的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七

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

四、下列违反合同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免予行政处罚：

（十一）违反《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八条关于格式

条款的规定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对消费者造成实

际损害后果的。

依据：《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八条、第十八条

五、下列违反食品安全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免予行政处

罚：

（十二）经营的一个品种超过保质期，货值总金额不足 50

元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；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）

项、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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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生产经营的食品标签、说明书存在瑕疵，但不影

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并及时改正的。

依据：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

六、下列违反产品质量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免予行政处罚：

（十四）产品标识不符合规定，情节轻微，没有造成实际

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、

第五十四条

七、下列违反计量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免予行政处罚：

（十五）属于非强制性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

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，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

并及时改正的;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九条第二款

（十六）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，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并

及时改正的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第二条、第四

十条

八、下列违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免

予行政处罚：

（十七）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依照规定在产品、包装

或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，及时改正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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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
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七条

九、下列违反认证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免予行政处罚：

（十八）认证机构增加、减少或者遗漏程序要求，情节轻

微且不影响认证结论的客观、真实或者认证有效性，及时改正

的；

依据：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、第三十九条第二

款

（十九）已通过认证但混淆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，及

时改正的。

依据：《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、第二

十五条第一款

十、下列违反价格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免予行政处罚；

（二十）违反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有关明码

标价规定，但未实际损害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，违

法行为轻微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；

依据：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

（二十一）违反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有关价

格欺诈规定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。

依据：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

十一、下列违反禁止传销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免予行政处罚：

（二十二）受到诱骗、胁迫，首次参加传销的，责令停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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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后立即停止的。

依据：《禁止传销条例》第七条、第二十四条第三款

十二、下列违法行为，免予行政处罚：

（二十三）明知属于无照经营而为经营者提供经营场所，

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；

依据：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第十四条

（二十四）在自有经营场所悬挂、张贴横幅、标语、电子

显示屏或自建网络进行商业宣传，宣传内容存在轻微违法行为，

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。

十三、下列违法行为，免予罚款的行政处罚：

（二十五）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且

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；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(三)项、

第六十条第二款

（二十六）销售不知道是假冒专利的产品，并且能够证明

该产品合法来源的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一百零一条

第三款


